新平县财政局2017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

、部门收支预算情况说明

一、在职人员工资：按2016年12月份工资标准计算55人月应发工资511674元，比2016年增加70631元，增加13.8%；年应发工资6140088元，比2016年增加847572元，增加13.8%。退休人员工资；8人预计月应发工资39034.2元，比2016年增加11294.67元，增加28.9%；年应发工资468410.4元（由县养老保险局发放），比2016年增加135536.04元，增加28.9%。公务用车1辆，比2016年减少6辆，主要是公务用车改革后编制减少。公用电话23部按上年标准每部2000元预算。公用经费以及工作目标奖、定包奖考核优秀奖、福利费、差旅费等暂按上年标准预算，待上级批复后按实际批复数控制使用。

（二）、项目支出预算说明财政局机关项目情况：项目经费都是历年的延续项目；1、一般公共服务支出——财政国库业务，国库集中支付中心网络维护及帐表册打印经费40万元。2、一般公共服务支出——其它财政事务支出，部门预算管理改革工作经费20万元。3、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支出资金：农林水支出——其他农业综合开发支出、县级配套资金2017—2019年每年按391万元口径填报，如果增加配套经费，到年底再作调整。4、农林水支出——其它农业综合开发支出，农业综合开发工作经费40万元。

（三）、政府采购预算说明

2017年计划购置办公电脑20台，打印复印机2台，硬件防火墙2台，交换机2台。计划采购经费40万元。
（四）、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说明

根据《新平县“三公”经费管理规定（暂行）的通知》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关于厉行节约的各项规定，规范“三公”经费的管理，巩固和深化我县厉行节约工作成果，努力降低行政运行成本，推进“三公”经费管理长期化、规范化和制度化，在2016年的基础上公务接待费控制在28万元以内，机车运行维护费控制在2.5万元以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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